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我为琴澳规则衔接献一策”活动章程

一、主办单位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律事务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务局
二、活动目的
为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有关琴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以广集民意、广纳群言、广聚民智的长效机制推进琴澳规则衔接工作，逐步构建民商事规则衔接澳门、接轨国际的制度体系，促进琴澳一体化发展，由合作区法律事务局联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下称“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面向琴澳居民、企业开展“我为琴澳规则衔接献一策”征集活动。
三、活动时间

征集时间：2022年10月12日-2022年11月11日
获奖公布时间：2022年11月30日 

领奖时间：12月1日-12月14日
四、征集内容

以合作区营商环境及生活趋同澳门的角度，提出琴澳居民在合作区工作、创业、居住、学习、就医等方面的现存障碍，以及能提高琴澳一体化发展、吸引澳门居民到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意见建议。

五、参加资格

1.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且年满18周岁的内地居民及澳门居民；或持有有效的外地雇员身份识别证，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工作的外地雇员；
2.主办单位及合作区承接规则衔接职能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其配偶、二亲等内直系血亲或姻亲（如：子女、孙子女及其配偶）、二亲等内旁系血亲或姻亲（如：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不得参与。
六、征集方式
登陆合作区官方网站、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网站，或关注“横琴在线”微信公众号、“澳门法务局”微信订阅号，扫描“我为琴澳规则衔接献一策”二维码，填妥个人资料及联络电话后，即可填写意见建议。

七、征集须知
1.所提意见建议以简单、直接的方式撰写，内容须具体、条理清楚，意见建议须具备一定前瞻性、科学性、操作性、应用性，每条意见建议字数不超过1000字。
2.所提意见建议必须为本人原创作品，请勿抄袭和转摘，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要求，文责自负。如参加者在活动中作出任何非法行为，则其资格即被取消，情节严重的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征集活动结束后，合作区法律事务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对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评审。
4.2022年11月30日，获奖名单将通过合作区执委会官方网站、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网站、“横琴在线”微信公众号及“澳门法务局”微信订阅号向社会公布。

八、奖项设置
1.采纳奖（15名），对具有较高成熟度落实的建议，给予价值人民币3000元的驿站家庭露营套餐（包含户外主题拍摄、露营家庭套餐、景观餐吧餐食以及悠闲下午茶等）；

2.鼓励奖（35名），对具有一定价值，但仍须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建议，给予价值人民币1000元的横琴户外体验活动奖励（包含横琴户外体验活动、艺术课题体验以及景观餐吧餐食等）。
3.参与奖（若干），对积极参与此次活动的参与者，给予价值300元横琴超市、书店、驿站、咖啡等抵用券奖励。

九、领奖方式
1.获奖名单公布后，主办方将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天沐河赛艇驿站举行现场颁奖活动，现场颁发采纳奖及鼓励奖。
2.颁奖当天未能到场领奖的获奖者，需于指定时间，亲身（需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及获奖证明截图）或委托他人（委托人需出示参加者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正本、授权书及获奖短信证明），前往指定地点领取，逾期视同放弃。

十、领奖地点
1.横琴领取点

领取地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天沐河赛艇驿站

领取和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10:30-20:00

咨询电话： 容女士（+86-13825653321） 
           林女士（+86-18344531514）
2.澳门领取点

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法律推广及公共关系厅

领取地址：宋玉生广场398号中航大厦21楼      

领取时间：星期一至四　09:00－13:00，14:30－17:45；

          星期五　09:00－13:00，14:30－17:30；

咨询电话：容先生（+853-87957158）

十一、注意事项
本次活动所有奖项均以折扣抵用券的形式发放，抵用券须在有效期内（自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使用；
“采纳奖”及“鼓励奖”的体验项目为特别定制项目，中奖者需提前电话预约以确保服务；
“参与奖”获奖者可到合作区任一指定商户使用抵用券。
备注：
1.本章程由主办单位制订，并拥有最终解释权；
2.活动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第8/2005号法律进行处理，并只作为本次活动之用；
3.就活动事宜的查询，请致电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律事务局沈先生（电话：+86-0756-8841473）或者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黄小姐（电话:+853-87957166）。


